贵州省大凤生态农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件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三）
贵州省大凤生态农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4年1月19日，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根据贵州省大凤生态农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凤公司”）、祁华恩、贵州省凤冈食物油脂厂的申请，裁定受理大凤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5月15日指定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担任大凤公司管理人。
在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的指导以及债权人的监督下，管理人勤勉尽职，依法履职。依据《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现管理人制作大凤公司第三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
一、本次可供分配的财产
本次可供分配的财产为资产包A、资产包B的拍卖变价款及对外应收账款变现款项。其中，资产包A变价成交价为6,150,428.68元，资产包B的成交价为7,011,340.30元，大凤公司对外应收账款变现金额为15,276.56元。扣除之前已第一、第二次已经分配款金额及预留相关费用后可分配金额为5,914,536.72元。
二、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从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清偿。截至目前，未产生共益债务，已经产生的应付未付的破产费用如下表所示：
	序号
	用途
	金额（元）

	1
	聘请评估、审计的费用
	65,000.00

	2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7,455.97

	3
	管理人报酬（第一期）
	200,000.00

	4
	破产案件受理费
	50,876.97

	合计
	323,332.94元



三、本次参与分配的破产债权总额
债务人、债权人未提出异议且已经凤冈县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共24户28笔债权（含普通债权作劣后处理债权4笔），债权金额合计87,203,813.32元。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2笔，金额合计16,836,636.17元；职工债权3笔，金额合计241,200.00元；税款债权1笔，金额合计2,097,575.69元；普通债权18笔，金额合计64,551,052.45元；劣后债权4笔，金额合计3,718,549.01元。此外，根据2025年10月10日凤冈县法院（2021）黔0327执237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部分债权人已在执行程序中获得部分受偿，本次分配时扣除相关债权人已受偿的部分（文远芳受偿13,821.00元、唐玉书受偿13,821.00元、陈晓辉受偿14,473.00元、凤冈县富民担保有限公司受偿30,407.00元）。
四、本次分配方案
本次是大凤清算案件的第三次分配。根据《财产分配方案》和《企业破产法》第113条之规定，本次参与分配的债权为有财产担保债权（2笔）、普通债权19笔（含有财产担保债权未获清偿转为普通债权1笔）。具体分配金额详见附件《贵州省大凤生态农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债权明细表（第三次）》。
特别说明：1.预留款项用于解决置换部分土地使用权争议和破产费用等事项，待具备分配条件后依法分配；2.因本次分配数额尚不足以清偿劣后债权，本次劣后债权未获分配。
五、具体实施方法
（一）分配时间
本方案经报凤冈县人民法院批准，自本公示三日后如无异议的，管理人按照债权人预留的账户信息将进行分配。债权人要求在其可获分配数额内，分期分配的，管理人根据债权人书面要求进行分期支付。
（二）分配方式
本次分配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实施银行转账支付，若债权人预留在管理人处的收款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在发生变化后三日内向管理人书面提交收款信息，否则由此产生的迟延分配或其他法律后果均由债权人负责。经人民法院裁定或要求执行查封、冻结的分配权益，管理人依法配合人民法院处理。
（三）提存的分配额及拟处置意见
1.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将对其分配额提存。管理人依照前述规定提存的分配额，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应当交付给债权人。
2.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将所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3.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对其分配额予以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所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四）其他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配从预留款项中提取管理人报酬、审计、评估等费用后，对可能发生的破产费用、补差款等其他预留费用，待条件具备时依法处理。预留费用若有剩余，则按本公告确定的分配顺序进行补充分配；
2.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若有债权人补充申报的，依法认定其债权后，按照前述分配方案进行分配，补充申报债权人依法应当支付审查和确认债权的费用；
[bookmark: _GoBack]3.前述破产财产是管理人根据现有证据，尽职尽责，穷尽调查手段查清的大凤公司现有的主要破产财产。本案在现有破产财产分配完毕后，因诉讼、执行、公开拍卖或发现其他新的财产线索追回破产财产的，依法补充分配。
特此公告！
 贵州省大凤生态农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1月26日


 2 / 2

	贵州省大凤生态农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债权明细表（第三次）

	序
	债权性质
	债权人名称 /姓名
	债权金额
（元）
	本次分配合计
（元）

	1 
	有财产担保债权
	遵义恒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414,566.67 
	3,500,000.00 

	2 
	有财产担保债权
	贵州凤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22,069.50 
	96,763.71 

	3 
	税款债权
	国家税务局凤冈县税务局
	2,097,575.69 
	1,440,545.94 

	4 
	普通债权
	文远芳
	822,640.56 
	41,825.39 

	5 
	普通债权
	李中海
	6,103,385.85 
	53,543.06 

	6 
	普通债权
	何宇
	970,000.00 
	42,152.37 

	7 
	普通债权
	贾福纪
	4,567,131.00 
	50,134.20 

	8 
	普通债权
	邹天水
	1,736,674.00 
	43,853.58 

	9 
	普通债权
	何琳
	399,612.18 
	40,886.72 

	10 
	普通债权
	唐玉书
	578,318.33 
	41,283.25 

	11 
	普通债权
	牟光霞
	921,445.51 
	42,044.63 

	12 
	普通债权
	郭礼辉
	2,618,559.00 
	45,810.43 

	13 
	普通债权
	贵州省凤冈食物油脂厂
	17,960,205.55 
	79,852.66 

	14 
	普通债权
	凤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100,000.00 
	40,221.89 

	15 
	普通债权
	遵义市红花岗区美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2,401,261.00 
	89,707.10 

	16 
	普通债权
	凤冈富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281,549.67 
	42,843.68 

	17 
	普通债权
	凤冈县穗方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62,000.00 
	40,137.57 

	18 
	普通债权
	陈晓辉
	444,801.00 
	40,986.99 

	19 
	普通债权
	李再喜
	386,000.00 
	40,856.51 

	20 
	普通债权
	祁华恩
	494,043.80 
	41,096.25 

	21 
	普通债权
	贵州富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630,633.00 
	45,837.22 

	22 
	普通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未获清偿转为普通债权部分）
	贵州凤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378,508.27 
	14,153.54 

	合       计：
	70,856,768.72 
	5,914,536.72



